
　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甘政办发 〔２０２１〕４１号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

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考核办法(试行)的通知

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,兰州新区管委会,省政府有关部门,中

央在甘有关单位:
«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考核办法 (试行)»已经省

政府同意,现印发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抓好贯彻落实.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６日

　　 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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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考核办法(试行)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 «关于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

展的意见»(甘发 〔２０２１〕９号)精神,引导各县市区 (以下简

称 “县”)加快培育壮大县域经济,制定本考核办法.

一、考核对象

全省８６个县.

二、考核原则

———科学导向、突出重点.引导各县树立高质量发展导向,

更加突出创新、聚集、绿色的发展方向和重点.

———分类考评、公平公正.充分考虑各县发展基础和产业方

向,注重评价的科学性和操作性,客观反映经济发展成效.

———促进发展、强化激励.发挥县域特色和优势,激发经济

发展活力,推动构建各具特色、竞相发展的县域经济新格局.

三、考核内容及指标设定

(一)考核内容.各县根据主体功能定位,结合发展基础、

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方向,自主确定１—２种发展类型,经市

(州)政府研究确定后,向省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

办公室备案.其中,位于限制开发区的农产品主产区或重点生态

功能区的县,须先选择农业优先型或生态功能型.选择两种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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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型的县,在完成主体功能区发展要求的基础上,参评其他类型

考核,以分类评价得分高的为准.其中:

城市服务型,突出城市功能增长和辐射带动,侧重对城镇化

水平、服务业等发展成效的考核.

工业主导型,突出工业集聚和转型升级,侧重对工业产业规

模、科技创新等发展成效的考核.

农业优先型,突出农业产业提质增效,侧重对农业产业化、

农民增收等发展成效的考核.

文旅赋能型,突出文旅资源转化带动,侧重对文化旅游业综

合发展、相关产业带动等发展成效的考核.

生态功能型,突出生态优先和环境保护,侧重对生态保护、

环境质量等发展成效的考核.

(二)指标设定.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在客观反映县

域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,更加突出竞相发展导向,更加突出绿

色创新发展理念,更加突出产业优先发展路径,设置经济发展、

创新驱动、城乡融合、绿色生态、风险防控５个方面２５项指标,

其中,正向评价指标２１项、逆向评价指标４项.

四、考核程序及结果运用

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由省委组织部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统

计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.数据来源部门对其负责的指标数据

经认定、复核后报送省统计局,由省统计局负责测算评价得分.

形成考核结果后,由省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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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报领导小组审定,并报请以省委省政府名义表彰奖励.对获奖

的县,在安排项目、资金等方面适当予以倾斜.评价结果作为各

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、干部奖惩任免和给予

相关政策激励的重要依据.

附件:１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考核指标

２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考核指标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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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

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考核指标说明

　　１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.人均地区生产总值,指一定

时期内地区生产总值与同期常住平均人口的比值.人均地区生产

总值增速＝ (本年不变价人均地区生产总值/上年不变价人均地

区生产总值－１)×１００％.

２第一产业增加值及增速.第一产业增加值,指农、林、

牧、渔业 (不含农、林、牧、渔服务业)的常住单位报告期内生

产活动创造的新增价值.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＝ 〔本年第一产业

增加值 (不变价)/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 (不变价)－１〕×

１００％.

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及变动情况.规模以上

工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,指一定时期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

同期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.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变

动情况,指与上一年相比,本年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 GDP

比重上升或下降的幅度.

４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及变动情况.第三产业增加

值占GDP比重,指一定时期内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同期地区生产

总值的比重.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变动情况,指与上一

年相比,本年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或下降的幅度.

—８—



５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增速.固定资产投资总额,指城镇

和农村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、事业、行政单位及城镇个体户

进行的计划总投资５００万元及５００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和房

地产开发投资的总量.固定资产投资增速＝ (本年固定资产投资

总额/上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－１)×１００％.

６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及增速.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,

指一定时期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同期常住平均人口的比值.

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＝ (本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/上

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－１)×１００％.

７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及变动情况.民营经济增加

值占GDP比重,指一定时期内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同期地区生产

总值的比重.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重变动情况,指与上一

年相比,本年度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或下降的幅度.

８科技创新指数.指根据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

比重 (％)、万人输出技术成交额 (万元)、万人专利授权量

(件)３个二级指标加权计算得到的综合评价值.

(１)将各二级指标除以相应的评价标准,得到二级指标的评

价值,即为二级指标相应的指数.计算公式为:

di＝
xi

xki
×１００％

其中:xi 为第i个二级指标;xki为第i个二级指标相应的标

准值;当di≥１００时,取１００为其上限值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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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科技创新指数由二级指标加权综合而成.计算公式为:

d＝∑
n

i＝１
widi

其中:wi 为第i个二级指标相应的权重;n为二级指标个

数.

９就业及社保综合指数.指城镇新增就业人数、劳务输转

人数及劳务收入、职业技能培训人次数、工伤保险参保人数、失

业保险参保人数和工程建设领域在建工程项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

付五项制度６个二级指标完成情况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重大案件情

况综合平均而成.其中: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等６项指标完成目标

任务即得满分,否则按完成比例扣减;拖欠农民工工资重大案

件,发生任意一起,扣减该项指标的分值.

(１)城镇新增就业人数:指报告期内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减

去累计自然减员人数.其中,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指报告期内城

镇累计新就业的城镇各类单位、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、社区

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和各种灵活形式就业人员的总和;自然减员

人数指报告期内因退休、伤亡等自然原因造成的城镇累计减少的

就业人员.

(２)劳务输转人数:指输出和转移的劳动力人数.其中,输

出指跨地 (市州)、跨省、跨国;输转指县域内就近就地转移;

劳务收入指外出务工获得的劳动报酬 (含务工期间个人消费部

分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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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职业技能培训人次数 (由三部分构成):就业技能培训

人次数指当年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人次数、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人

次数指与企业签订６个月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在岗职工及创业培

训人次数指当年参加创业能力 (syb)培训的人数.

(４)工伤保险参保人数:指报告期末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人

数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的雇工数.

(５)失业保险参保人数:指报告期末城镇企业、事业单位职

工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按地方规定参加失业保险的其他人员人数

之和.

(６)工程建设领域在建工程项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五项制

度:指工程建设领域在建工程项目总承包单位代发工资、农民工

实名制管理、工资保证金、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、劳动合同

签订五项制度覆盖率达到１００％.

(７)拖欠农民工工资重大案件:指当年发生因拖欠农民工工

资引发５０人以上群体性事件或极端事件的案件.

１０招商引资资金到位率.指当年招商引资签约项目到位资

金情况.计算公式为:招商引资资金到位率＝当年签约招商引资

项目到位资金额/当年签约招商引资项目总额×１００％.

１１旅游人数和收入增速.指各县旅游接待人数增速和旅游

业综合收入增速.计算公式为:

d＝ (１＋
xi－x
±x

)×
wi

２＋ (１＋
yi－y
±y

)×
wi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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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,x、y分别为全省旅游接待人数增速和旅游综合收入

增速,xi、yi 分别为各县旅游接待人数增速和旅游综合收入增

速;wi 为指标权重 (计算中,xi 或yi 高于或持平于x或y的,

等同于x或y;结果为负值的,d＝０;０≤d≤wi).

１２常住人口城镇化率.指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人口占全

部人口数量的比重.计算公式为:常住人口城镇化率＝城镇常住

人口/常住人口×１００％.

１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速.指城镇常住人口在调

查期内获得的、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,即可以用来

自由支配的收入,包括现金、实物收入.计算公式为:城镇居民

人均可支配收入＝人均工资性收入＋人均经营净收入＋人均财产

净收入＋人均转移净收入.

１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速.指农村常住人口在调

查期内获得的、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,即可以用来

自由支配的收入,包括现金、实物收入.计算公式为:农村居民

人均可支配收入＝人均工资性收入＋人均经营净收入＋人均财产

净收入＋人均转移净收入.

１５空气质量改善率.指可吸入颗粒物 (PM１０)年均浓度变

化率和细颗粒物 (PM２５)年均浓度变化率两项指标.

(１)可吸入颗粒物 (PM１０)年均浓度变化率:指本地区

PM１０年均浓度较上年变化情况.评分方法为:考核年PM１０年均

浓度较上一年同比持平或下降,该项得分为赋分权重×５０％;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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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年PM１０年均浓度较上一年同比每上升１个百分点 (百分点按

四舍五入取整数),扣除该项得分的５％,扣完为止.

(２)细颗粒物 (PM２５)年均浓度变化率:指本地区PM２５

年均浓度较上年变化情况.评分方法为:考核年PM２５年均浓度

较上一年同比持平或下降,该项得分为赋分权重×５０％;考核年

PM２５年均浓度较上一年同比每上升１个百分点 (百分点按四舍

五入取整数),扣除该项得分的５％,扣完为止.

空气质量改善率得分＝可吸入颗粒物 (PM１０)年均浓度变

化率得分＋细颗粒物 (PM２５)年均浓度变化率得分

１６水环境质量达标率.指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

源水质达标率和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两项指标.

(１)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:指各县

涉及的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考核目标的情

况.计算公式为: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

得分＝水质达到考核目标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数量/县

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总数量×权重×５０％.

(２)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:指各县涉及的地表水考核

断面水质达到考核目标的情况.计算公式为:地表水考核断面水

质达标率得分＝水质达到考核目标的地表水考核断面数量/地表

水考核断面总数量×权重×５０％.

水环境质量达标率得分＝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

水质达标率得分＋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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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７万元GDP能耗降低率.万元 GDP能耗,指报告期内本

地区每生产一万元 GDP所消耗的能源.万元 GDP能耗降低率,

指报告期内万元GDP能耗的降低速度.计算公式为:万元 GDP

能耗降低率＝ (１－本年万元GDP能耗/上年万元GDP能耗)×

１００％.

１８万元GDP用水量.指报告期内用水总量与地区生产总

值 (按不变价计算)的比值.计算公式为:万元 GDP用水量＝

用水总量/GDP总值.

１９城乡生活垃圾处理率.指城市 (县城)生活垃圾无害化

处理率和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率两项指标综合平均而成.

(１)城市 (县城)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:指报告期内生活

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与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比率.计算公式为:城市

(县城)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＝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/生活垃

圾产生量×１００％ (在统计时,由于生活垃圾产生量不易取得,

可用清运量代替).

(２)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率:指生活垃圾收运、处置覆盖的行

政村比例.计算公式为: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率＝生活垃圾收运、

处置覆盖的行政村数量/行政村总数×１００％.

２０城市 (县城)污水处理率.指城市污水集中收集率和县

城污水处理率两项指标综合平均而成.

(１)城市污水集中收集率:指向污水处理厂排水的城区人口

占城区用水总人口比例.计算公式为: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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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污水处理厂排水的城区人口/城区用水总人口×１００％.

(２)县城污水处理率:指报告期内污水处理总量与污水排放

总量的比率.计算公式为:县城污水处理率＝污水处理总量/污

水排放总量×１００％.

２１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.为主观调查指标,指通过开展抽

样调查,了解公众对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、生态环境改善的满意

程度,受访居民对本地区生态环境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人

数占调查人数的比例.

２２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.根据 «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条例»(国务院令４９３号)第三条,当年发生重大、特别

重大以及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且负有监管责任的生产安全事故

的县,扣除该项指标的分值.

２３重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.发生任意一起重大及以上突

发环境事件,扣除该项指标的分值.

２４政府债务风险管控.根据政府法定债务风险和隐性债务

风险情况,对债务风险管控不力的县,扣除该项指标的分值.

２５银行业保险业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.根据银行保险监

管部门相关规定及政府相关工作要求,对辖区银行业保险业发生

重大金融风险且防范化解处置不力的,扣除该项指标的分值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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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办公厅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.

　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７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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